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玉人社发〔2017〕123号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医用耗材待遇的通知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做好整合过渡期全省城乡居民在省级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相关政策制度落实的通知》（云人社发〔2017〕53号）精神，2017年5月17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了《关于调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待遇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玉人社发〔2017〕70号），对医用耗材的使用作了规定，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现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研究，决定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医用耗材的报销待遇调整如下，请遵照执行。
    单项（套）费用单价≤1000元的，按住院比例报销；
    单项（套）费用单价1000元—10000元（含10000元）的，个人先自费30%，剩余部分统筹基金再按50%支付；
    单项（套）费用单价10000元—50000元（含50000元）的，个人先自费40%，剩余部分统筹基金再按50%支付；
    单项（套）费用单价＞50000元的，个人先自费50%，剩余部分统筹基金再按50%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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